
三类企业定义 

 

小微企： 

(一) 有在财政局作开业登记，持 M1 申报表。 

(二) 如属法人商业企业主经营，则企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资本须由澳门居民拥有。 

(三) 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五人及该等员工须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有关工作。 

(四) 完成缴纳社会保障基金的责任。 

(五) 企业营运一年以上。 

(六) 无欠税纪录。 

 

澳门制造企业： 

(一) 有在财政局作开业登记，持 M1 申报表。 

(二) 持有工业准照或临时工业准照。 

(三) 如属法人商业企业主经营，则企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资本须由澳门居民拥有。 

(四) 工作人员人数不限及该等员工须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有关工作。 

(五) 完成缴纳社会保障基金的责任。 

(六) 企业营运年期不限。 

(七) 持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或澳门厂商联合会发出的产地来源证明书。 

(八) 无欠税纪录。 

 

澳门青创企业： 

(一) 有在财政局作开业登记，持 M1 申报表。 

(二) 如属自然人，申请时申请人的年龄需介乎二十一岁至四十四岁；如属法人，则一名持有超

过百分之五十出资的股东于申请时的年龄需介乎二十一岁至四十四岁。 

(三) 如属法人商业企业主经营，则企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资本须由澳门居民拥有。 

(四) 工作人员人数不限及该等员工须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有关工作。 

(五) 完成缴纳社会保障基金的责任。 

(六) 企业营运年期不限。 

(七) 无欠税纪录。 


